




2.危老條例條件
3.獎勵辦法

1.危老條例目的



透過 可以讓我們所居住的環境變
得更舒適美觀，原本老舊的都市環境可以變得煥然一新，解決建築結構上
的缺點與不足。除了居住的房子獲得改善，因左右鄰居共同參與，使整體
生活環境變得更好，達到

雙贏未來。

危險老舊建物經100%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同意後，
免經都市更新審查程序，申請
獎勵後即可重建。

讓無法以都市更新方式辦
理的小基地可以進行重建，
解決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的
問題。

關懷高齡化社會，老屋
重建可改善高齡者生活
品質，符合高齡者居住
需求。

耐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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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
3.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
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5.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用辦法
6.內政部補助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重建計畫作業要點
7.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

1.法規時程彙整、相關危老子法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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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三條第二項合併之建築物基地或土地，其超過1,000平方公尺部分，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危老範圍
(A)無規模面積限制

重建計畫範圍
(C)不能大於危老範圍(A)
範圍內享有租稅減免

獎勵適用規模
(E)最大不能超過1000㎡
且(E)不能大於(A)

10

土地面積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
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土
地辦理。但鄰接之建築物基
地或土地之面積，不得超過
該建築物基地面積。



條
次

條文要旨 容積獎勵事項及額度 保證金 類別

3
原容高於
基容獎勵

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10%，或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10%
或原容

基
礎
獎
勵

4
適用對象
容積獎勵

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
者

10%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未達最低等級者 8%

屋齡30年以上，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升
降設備者

6%

5 退縮建築

自計畫道路及項有巷道退縮≧4公尺建築，且與鄰地境界線保持淨空≧2
公尺

10%

自計畫道路及項有巷道退縮≧2公尺建築，且與鄰地境界線保持淨空≧2
公尺

8%

6 耐震設計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 10%

●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一級 6%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二級 4%

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第三級 2%

11 保證金=當期公告現值x0.45X申請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



1. 基準容積選擇10%

2. 依原容積建築

4m
2 2

2

2m

2 2

2

道 路 或 現 有 巷 道

退縮4m建築 退縮2m建築

10%
8%

或

12

獎勵
1.

獎勵
2.

獎勵
3.

獎勵
4.

建築物符合危老獎勵

退縮建築獎勵 耐震設計獎勵

建築物符合危老獎勵

條件1

條件2

條件3

政府通知危險建物或
已拆除未完成重建

結構評估未達乙級

30年乙級無電梯或有
電梯但改善不具效益

…..10%

…..8%

…. 6%

耐震設計標章獎勵

10%
或

新建物結構安全性能等
級獎勵6%、4%、2%



項次 條文要旨 容積獎勵事項及額度 保證金 類別

7 綠建築證書

鑽石級 10%

●

增額獎
勵

黃金級 8%

銀級 6%

銅級(基地面積500M²以上不適用) 4%

合格級(基地面積500M²以上不適用) 2%

8 智慧建築證書

鑽石級 10%

●

黃金級 8%

銀級 6%

銅級(基地面積500M²以上不適用) 4%

合格級(基地面積500M²以上不適用) 2%

9 無障礙設計

取得無障礙住宅標章 5%

●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第一級 4%

無障礙環境性能評估第二級 3%

10 協闢公設 用地面積*(公告現值/基地現值)*基準容積 5%

合計 30%

母法 時程獎勵 申請重建計畫時程獎勵(109.5.9 以前受理) 10% 合計 40%

13 保證金=當期公告現值x0.45X申請獎勵容積樓地板面積



獎勵
5.

獎勵
6.

獎勵
7.

獎勵
8.

鑽石、黃金、銀、銅、合格
10%、8%、6%、4%、2%

鑽石、黃金、銀、銅、合格
10%、8%、6%、4%、2%

綠建築標章

智慧建築標章

無障礙設計獎勵

協助取得開闢周
邊公共設施用地

新建物無障
礙住宅建築
標章獎勵

新建物無
障礙獎勵

最高5%

500m²以上不適用

500m²以上不適用

或
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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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未達3,000m²者，每棟12,000元

樓地板面積3,000m²以上者，每棟15,000元

評估機構查核費，每棟1,000元

每棟不超過評估費用之30%，且不逾40萬元

每棟不超過詳細評估費用15%，且不逾20萬元

15

結構安全性能補助辦法

初步
評估

詳細
評估

審查機
構審查
費用



2.危老申請文件
1.危老申請流程





參考:
新竹市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重建計
畫核准作業流程

基地500平方公尺以下，申請放寬建蔽率

或建築物高度者

基地500平方公尺以上未達1500平方公尺

者，申請放寬建蔽率或建築物高度者

基地1500平方公尺以上者，申請放寬建

蔽率或建築物高度者

小規模:

中規模:

大規模:

最短核定准天數為

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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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案例
3.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發展概況

2.新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案例
1.新北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發展概況



案
件
數

基地
面積(m2)

行政區位

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受理申請
日期

核准
日期

審查天數
總計

申請重建
計畫時程獎

勵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檢核

結構
評估

基地
退縮

耐震
設計

綠建
築

智慧
建築

無障
礙設

計

公設
捐贈
開闢

1 3,113m2 板橋區文化段 40% 10% 8 10 4 6 - 3 - 106.11.16 106.11.28 12

2 1,773m2 板橋區江子翠段
第二崁小段

40% 10% 8 10 2 6 6 - - 107.01.09 107.02.13 35

3 1,222.64m2 新店區寶強段 40% 10% 6 10 10 - - 4 - 107.03.05 107.04.18 44

4 832m2 中和區中安段 18% 10% 6 - 2 - - - - 107.03.16 107.05.09 54

5 759.49m2 新莊區光明段 26% 10% 8 8 - - - - - 107.03.27 107.05.09 43

6 336m2 樹林區大同段 20% 10% 6 - 4 - - - - 107.03.28 107.05.09 42

7 391.19m2 中和區安平段 18% 10% 6 - 2 - - - - 107.04.16 107.05.09 23

8 402m2 汐止區新峰段 40% 10% 8 8 2 8 - 4 - 107.04.19 107.05.21 32

9 1,674m2 板橋區幸福段 38% 10% 6 10 6 6 - - - 107.05.09 107.06.06 28

10 711.97m2 三峽區民族段 37% 10% 8 10 4 - - - 5 107.02.09 107.06.26 137

11 2,870.52m2 土城區永和段 40% 10% 6 10 10 6 - - - 107.01.09 107.07.20 192

12 2,827.01m2 土城區沛陂段 24% 10% 6 8 - - - - - 107.06.22 107.07.25 33 21

危老核准重建計畫-新北案例分享
申請件數22案
核准件數12案、審核中8案、駁回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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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板橋區文化段1242地號等40筆土地
(106.11.28)
 住宅區，基地面積 3,113 m2

 重建前現況共29棟，2至5樓磚造及RC建築物

 容積獎勵40%:結構評估(8%)、建築基地退縮(10%)、耐震設計
(4%)、綠建築(6%)、無障礙設計(3%)及時程獎勵(10%)

重建前現況圖重建後模擬示意圖

重建前環境及範圍

 重建後為1棟地下4層地上25層電梯集合住宅

安全，住戶非常期待完工入住。

日期 辦理歷程

106.
09.25

前
置
作
業

重建計畫範圍所有權人辦理建築物
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

106.
10.24

• 申請人向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
結果函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 申請人函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查
詢是否具歷史、文化、藝術及紀
念價值建築物

106.
10.31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確認非屬具歷史、
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建築物

106.
11.01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將本案建築物結
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報告書錄案

106.
11.16 審

核

申請人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申
請危老重建計畫

106.
11.28

新北市政府核准危老重建計畫

全國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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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樹林區大同段799、801地號等2筆
土地(107.05.09)
 住宅區，基地面積 336 m2

 重建前現況共2棟，3至5樓RC建築物

重建前現況圖重建後模擬示意圖

重建前環境及範圍

 重建後為1棟地下2層地上14層電梯集合住宅

日期 辦理歷程

107.
01.19

前
置
作
業

重建計畫範圍所有權人辦理建築物結構安全
性能初步評估

107.
03.06

-
03.07

• 申請人向結構安全性能初步評估結果函
知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 申請人函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查詢是否
具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建築物

107.
03.28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確認非屬具歷史、文化、
藝術及紀念價值建築物

107.
04.10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將本案建築物結構安全性
能初步評估報告書錄案

107.
04.17 審

核

申請人向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申請危老重
建計畫

107.
05.09

新北市政府核准危老重建計畫

 容積獎勵20%:結構評估(6%)、耐震設計(4%)及時程獎勵(10%)



核准件數5案、審核中1案
新竹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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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東門三小段

中央段

武陵段

新興段

北區崙子段

民富段

案
件
數

基地
面積
(m2)

行政
區位

重
建
前
現
況

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

受理
申請
日期

核准
日期

審
查
天
數

總
計

申
請
重
建
計
畫
時
程
獎
勵

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建築
容積獎勵檢核

原建築
基地符
合本條
例第三
條第一
項各款

建
築
物
耐
震
設
計

1 432.00
東區東門三

小段

1幢
1棟
大樓

20
%

10
%

6%
4
%

107.01.31 107.03.23 51

2 157.00 中央段
1幢
1棟
透天

16
%

10
%

6% - 107.06.05 107.07.27 52

3 127.00 武陵段
1幢
1棟
透天

16
%

10
%

6% - 107.08.13 107.09.10 28

4 71.00 新興段
1幢
1棟
透天

16
%

10
%

8% - 審查中

5 394.1 北區崙子段
1幢
1棟
透天

16
%

10
%

6% - 107.11.12 107.12.11 29

6 123.00 民富段
1幢
1棟
透天

22
%

10
%

8%
4
%

108.01.18 108.02.15 28



擬訂新竹市東區東門三小段80地號
等5筆土地
 第二種商業區，基地面積432.00m2

 重建前現況1棟，1幢1棟大樓

 容積獎勵20% :原建築基地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
各款(6%)、建築物耐震設計(4%)及時程獎勵(10%)

新竹市東前街43號

重建前現況圖重建後模擬示意圖

重建前環境及範圍

 重建後地上11層、地下3層的電梯大樓

25

東門街



擬訂新竹市民富段2739-4、2739-5地
號等2筆土地
 第二種商業區 基地面積123.00㎡
 重建前現況一棟，1幢1棟透天

 容積獎勵22%:申請重建計畫時程獎勵10%，建築耐震
設計4%，原建築基地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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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竹市自主更新輔導團

1.危老重建專區-主題專區-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



危老重建專區-主題專區-
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 新竹市自主更新輔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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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wur.cpami.gov.tw/zh/theme/main/6
http://twur.cpami.gov.tw/zh/theme/main/6
http://www.souvenir.5creen.life/






都市計畫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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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
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
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申請目的 申請條件

申請獎勵

申請流程

申請評估

建築物

 基地面積
不限

 合併鄰地
不得超過
基地面積

 合併鄰地
獎勵不得
超過

1,000m2

 都市計畫
範圍內

 住宅區或
商業區

 未具有歷
史、文化、
藝術及紀
念價值之
建築物

 危險或老
舊之合法
建築物

(合法建築物:依土
地登記規則規定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
認定為合法建物)

老

危

三年內提出申請，再給
予基準容積10%獎勵
(109年5月9日前)

甲級
危險度總評估分數

R≦30，暫無須補強

或重建

乙級
30＜危險度總評估分數

R≦45，符合條件，可循

危老條例規定辦理

初步評估

結構安全評估

詳細評估

依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
力詳細評估工作共同供應契約（簡
約）所定之評估內容辦理

(針對30年以上且有昇降設備者，改
善不具效益)

未達最低等級

危險度評估分數R＞

45，逕行重建

取得建築物所有權人1/2以上同意
辦理




